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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信县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682号）和《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2025年 11月 5日，崇信

县凯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召开了崇信县建筑垃圾

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，验收组由崇信县凯博再生

资源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崇信分

局（监管单位）、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编制单位）及 3名特

邀专家代表组成。

验收小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技术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文件等要求，对崇信县建筑

垃圾再生利用建设项目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对本项目

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崇信县凯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崇信县建筑垃圾再

生利用建设项目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柏树镇吴家湾村（东经：

107°5′10.812″，北纬：35°21′37.219″）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一条年

产 64000m3/a的建筑用石生产线及一条年产 720万块/a 的透水砖生

产线。配套建设原料堆棚、砂石料堆棚及办公楼等辅助设施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1、2022年 8月委托甘肃昊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《崇信县

凯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崇信县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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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2022年 10月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崇信分局对项目进行了批复，

并出具批复文件《关于崇信县凯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

崇信县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崇环

评发〔2022〕9号）；

3、项目于 2022年 10月底开工建设，2023年 3月完成主体工程

建设，随后进行了调试生产，调试正常后委托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

限公司对项目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检测，在此基础上由平凉泾瑞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。

（三）工程投资情况

根据企业提供的数据，项目实际总投资 74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

资 55.9万元，占总投资 0.76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

本次验收范围：项目三同时设计内容、环保设施落实情况及污

染物排放情况。

本次验收标准执行：

（一）废气：

无组织废气：

项目厂界无组织粉尘排放执行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4915-2013)表 3中规定的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，食堂油烟执行《饮

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GB18483-2001）表 2中的限值标准。具体标

准限值见表 1、表 2。

表 1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节选

名称 限值（mg/m3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

颗粒

物

无组织

排放

0.5（监控点与参照点总悬浮颗粒物

（TSP）1小时浓度值的差值）

厂界外20m处上风向设参照

点，下风向设监控点

表 2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

污染物

项目

食堂

规模

最高允许排放浓

度（mg/m3）

净化设施最低

去除效率（%）
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

油烟 小型 2.0 60 油烟净化器进、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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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噪声：

运营期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 1类标准。

表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：dB（A）

类别 昼间 夜间

1类标准 55 45

（三）固体废物：

《 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贮 存 和 填 埋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》

（GB18599-2020）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工程变更情况

1、环评设计建筑石料生产工艺为破碎+水洗工艺，洗砂废水经浓

缩压滤一体化脱水机+二级沉淀池（容积为 200m3）沉淀处理后回用

于生产，压滤产生的泥饼外售土方进行综合利用。实际建设过程中由

于透水砖生产线需要石粉作为原料，在建设过程中未建设水洗工艺及

脱水机、压滤机、沉淀池等相关配套设施。其工艺变化未导致①新增

排放污染物种类（毒性、挥发性降低的除外）；②废水第一类污染物

排放量增加；③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%及以上。

2、环评设计食堂废水经隔油处理后用于泼洒抑尘，厂区设置旱

厕生活污水，不外排。实际办公楼内建设水厕，配套建设一座 20m3

的化粪池，食堂废水经隔油处理后和办公楼生活污水一同进入化粪池

后，拉运至崇信县柏树镇污水处理站处理。

3、环评设计建设一座一层平房进行办公生活，建筑面积约

500m2。实际建设一座三层砖混结构的办公楼，用于办公生活所需，

建筑面积约 900m2。

4、环评设计建设一座全封闭式原料堆棚，建筑面积 3000m2，回

收的废料堆存于原料堆棚内。实际由于项目小时产量较环评阶段有所

减少，导致生产产能减少，建设了一座 800m2的全封闭式厂房，较环

评设计阶段建筑面积减少了 2200m2。本项目在确保每周进购 2000m3

原料的基础上，800m2的堆棚可满足生产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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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环评设计建设一座全封闭式砂石料堆棚，建筑面积 2000m2，

成品堆存于砂石料堆棚内。实际由于项目小时产量较环评阶段有所减

少，导致生产产能减小，建设了一座 750m2的半封闭式厂房，且料棚

顶部安装了喷淋洒水装置，较环评设计阶段建筑面积减少了 1250m2。

本项目在确保每周外售或消耗 1800m3成品砂石料的基础上，750m2

的砂石料堆棚可满足生产需求。

6、环评设计破碎车间顶部配套 1台洒水抑尘装置。实际破碎车

间顶部未安装洒水抑尘装置，破碎粉尘通过雾炮机抑尘处理后排放。

7、环评设计绿化面积约 800m2。实际绿化面积 1065m2，较环评

设计绿化面积增加了 265m2。

根据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环

评函〔2020〕688号）文件以上变更均不属于重大变更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气

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为筒仓呼吸粉尘、搅拌废气、物料装卸及

堆场扬尘、上料粉尘、食堂油烟、运输车辆扬尘和汽车尾气排放，

均为无组织废气。

（1）建筑用石生产线

①堆场扬尘：原料堆棚进行了全封闭式处理；成品堆棚进行了

半封闭式处理，且顶部设有喷淋装置。

②上料粉尘：在上料口设置喷淋装置，上料粉尘经喷淋洒水后，

无组织排放。

③破碎筛分粉尘：本项目建筑用石生产线在原料破碎、筛分过

程中产生的废气，经封闭厂房及雾炮抑尘处理后，无组织排放。

④人工分选、破碎粉尘：原料在进入进料机前需要对较的原料

进行人工分选并破碎，分选及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 2台雾炮机

抑尘处理后，无组织排放。

⑤物料输送粉尘：本项目建筑用石生产线物料在传输过程中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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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扬尘，经封闭厂房及雾炮抑尘处理后，无组织排放。

（2）透水砖生产线

①筒仓呼吸粉尘：水泥原料在筒仓内存储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 1

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，无组织排放。

②上料粉尘：在上料口设置雾炮机，上料粉尘经雾炮抑尘后，

无组织排放。

③搅拌废气：原料在搅拌机搅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雾炮抑尘

和封闭式厂房处理后，无组织排放。

（3）公用

①食堂油烟：本项目提供简单餐食，就餐人数 9人，食堂油烟

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，以无组织形式排至室外。

②汽车尾气：物料运输车辆产生的尾气经厂区内绿化植被吸收

及自然扩散后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。

③运输车辆扬尘：车辆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无组织排放，通

过厂内道路全部硬化，路面定时洒水抑尘，运输车辆加盖篷布，设

置车辆冲洗平台，严禁超载，限制车辆速度等措施进行降尘，对周

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二）废水

本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车辆轮胎清洗废水和生活污水。

（1）生活污水

生活污水经 20m3化粪池收集处理后，拉运至崇信县柏树镇污水

处理站处置，生活污水总排放量为 0.96m3/d（288m3/a）。

（2）车辆轮胎冲洗废水

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（3m3）处理后循环利用，不外排。

（三）噪声

根据调查，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破碎机、筛分机、搅拌机、

输送机、砌块成型机、水泵等设备及运输车辆。项目采取各设备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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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布局，各生产设备远离厂房围墙；设备安装时在底部加装减振垫，

高噪设施置于封闭厂房内；运输车辆通过减速、禁止鸣笛等措施来

降低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，通过对生产设备设置减震基座、封闭隔

声等方式降噪等措施后，使厂界噪声达标排放。

（四）固体废弃物

根据调查，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、不合格的透水

砖产品、废布袋、废钢筋、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和沉淀池沉渣。

（1）生活垃圾

本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0kg/d（2.7t/a）。厂区内多处设置垃

圾桶，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。

（2）不合格的透水砖产品

透水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残次品，属于一般固废。产生量约为

62.9t/a，经收集处理后回用于建筑用石生产原料。

（3）除尘器收集的粉尘

项目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主要为水泥，属于一般固废。产生量约

为 15.73t/a，全部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。

（4）废钢筋

项目收购的建筑垃圾中还有大量的废钢筋，建筑垃圾经破碎处

理及除铁器收集后，废钢筋产生量约为 192.63t/a。属于一般固废。

废钢筋收集暂存后外售综合利用。

（5）沉淀池沉渣

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后泥沙产生量约 2.59t/a，属于一般固废。

经清掏处理后，用于建筑用石生产线原料。

（6）废布袋

项目布袋除尘器的收集布袋每年更换一次，属于一般固废。更

换后随生活垃圾一同交环卫部门清运处置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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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环保设施处理效率

无

（二）污染物排放情况

根据监测结果得知：

（1）废气

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废气主要为颗粒物，通过在项目

厂界布点检测，统计检测数据，颗粒物监控点浓度最高点与参考点

差值最大值为 0.336mg/m3，根据环评批复要求，项目厂界无组织颗

粒物符合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4915-2013）中表 3

中无组织粉尘排放浓度限值要求（0.5mg/m3）。

（2）废水

本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车辆冲洗废水和生活污水。

（3）噪声

通过对项目厂界噪声进行检测，统计检测结果：昼间：46~53dB

（A），项目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1类区标准限制要求，项目厂界噪声达标排

放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根据监测结果可知，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可达到相应的执行标准

中的相关标准限制要求，项目运营期间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崇信县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建设项目建成后配套的环保设施运行

正常、良好，污染物也能达到相应排放限值要求，符合验收要求，

建议予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七、专家组要求及建议

1、建立、健全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操作规程，配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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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环保技术人员管理各项环保设施运行及制度建设，建立设备运

行台账，责任到人，保证污染治理设施长期稳定正常运行；

2、规范化建设洗车平台及配套建设沉淀池，并对进出厂车辆及

时进行清洗；

3、规范化建设危废暂存间及一般固废暂存点，包括标识标牌等，

确保固体废物规范化存储；

4、对柴油存储点进行防渗处理，确保柴油泄漏后，不会对周边

环境造成影响；

5、建筑用石生产线原料进入进料机前的人工分选及破碎工序应

设置雾炮机，防止扬尘污染；

6、项目验收结束后，在后期正常运行期间应定期进行污染物企

业自检，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。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

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：崇信县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。

崇信县凯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

2025年11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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